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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订货合同组织生产销售。除签订年度订货合同外，发行人根据客户的临时订货需

求签订追加合同。该等产品主要为军品，其产品定价过程由国家武器装备采购主管

部门进行全程严格审核，并由主管部门最终审批产品的价格。由于航空军品产业链

较长，作为发动机的配套厂家，发行人在产品交付产业链上处于较前端，回款流程

处于较后端，回款周期取决于飞机整机交付及军方的拨款节点，通常回款一般主要

在下半年。

国际合作业务主要是为国外知名航空企业提供民用航空精密零部件的转包生

产，如航空发动机摇臂、飞控系统和燃油系统滑阀偶件及其他精密零件的制造。 国

际合作业务根据客户要求的产品交付计划安排生产并按期向客户交付。

非航产品及其他业务主要包括以动力控制系统核心技术为依托， 重点面向兵

器、船舶、航天、汽车等领域进行控制系统相关产品研制、生产、试验、销售、维修保

障拓展。 非航产品及其他业务根据客户要求的产品交付计划安排生产并按期向客

户交付。

2、信用政策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及衍生产品主要客户为航空系统军工企业。 军工企业客

户采用银行汇款或票据的形式进行结算，一般于产品交付后12个月内一次性付款，

存在较少预收账款。

国际合作业务主要客户为国外知名航空企业。 国际合同业务客户一般采用电

汇结算，于产品交付取得形式发票起60-150天内付款。

非航产品及其他业务主要为兵器、船舶、航天、汽车等。该部分客户一般采用银

行汇款或票据的形式进行结算，于产品交付后12个月内一次性付款。

3、账龄结构

（1）应收账款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账龄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年以内 153,345.57 97.19% 98,118.14 93.94%

1至2年 1,910.68 1.21% 3,452.01 3.30%

2至3年 1,400.58 0.89% 1,493.81 1.43%

3至4年 223.49 0.14% 489.50 0.47%

4至5年 106.12 0.07% 107.03 0.10%

5年以上 792.08 0.50% 792.08 0.76%

合计 157,778.52 100.00% 104,452.57 100.00%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年以内 72,052.85 90.88% 87,476.57 81.22%

1至2年 3,323.68 4.19% 3,609.47 3.35%

2至3年 1,478.84 1.87% 6,086.84 5.65%

3至4年 449.40 0.57% 9,245.43 8.58%

4至5年 942.01 1.19% 1,045.83 0.97%

5年以上 1,039.11 1.31% 237.12 0.22%

合计 79,285.88 100.00% 107,701.26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约90%账龄为一年以内，账龄构成整体呈优化趋势。

（2）应收票据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商业承兑票据账面余额账龄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年以内 149,976.25 97.97% 157,044.83 98.72%

1至2年 3,072.81 2.01% 2,048.73 1.22%

2至3年 - - 19.23 0.01%

3至4年 30.00 0.02% 46.12 0.03%

4至5年 - - 35.57 0.02%

5年以上 - - - -

合计 153,079.06 100.00% 159,194.48 100.00%

项目

2019.3.31 2018.12.31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年以内 102,534.26 94.93% 105,956.94 94.25%

1至2年 5,680.88 5.02% 6,364.59 5.51%

2至3年 20.77 0.02% 110.02 0.10%

3至4年 25.00 0.02% 171.71 0.15%

4至5年 14.56 0.01% - -

5年以上 - - - -

合计 108,275.48 100.00% 112,603.25 100.00%

截至2021年3月末，公司应收银行承兑汇票账面期限均为一年以内，应收商业

承兑汇票账面期限均为一年以内， 账龄在一年以上的应收票据为应收账款转入承

继原应收账款账龄。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不存在到期未能兑付的情况。

4、周转率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合计周转率情况如下：

期间 周转率

2021年1-3月 1.25

2020年 1.52

2019年 1.51

2018年 1.47

注1：应收款项周转率=当期销售净收入/（期初应收款项余额+期末应收款项

余额）x2；注2：2021年1-3月营业收入按照年化收入计算。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合计周转率整体呈优化趋势。 2021年1-3

月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 主要由于公司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及衍生产品回收周期

较长，回款一般主要在下半年。

5、坏账计提政策

（1）计提政策

1）2019年及以后的坏账计提政策

2019年及以后公司根据新的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

账款及应收票据按照其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

值损失。

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金融资产单项评价信用风险，如：与对方存在争议

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

的应收款项等；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外， 公司基于共同风险特征将金融资产划

分为不同的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

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确定方法如下：

①应收票据

公司对于应收票据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

备。 基于应收票据的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坏账计提方法

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人为信用风险较小的银行 一般不计提坏账准备

商业承兑汇票 信用风险较小的大中型企业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

按照信用损失模型计提

坏账准备

②应收账款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 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

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和租赁应收款，公司不选择简化

处理方法，依据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而采用未来12个月内

或者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

组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坏账计提方法

军品及科研应收账

款

本组合为国有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的

应收款项

按照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准

备

航空转包 本组合为国际贸易客户的应收款项

按照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准

备

非航民品及其他

本组合为国内非航民品及除军品科研

和航空转包的其他的应收款项。

按照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准

备

2）2018年及以前的坏账计提政策

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公司

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款项时，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

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

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计提方法

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

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

值测试。 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

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②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公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以及金额重大但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按

信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组。 这些信用风险通常反映债

务人按照该等资产的合同条款偿还所有到期金额的能力， 并且与被检查资产的未

来现金流量测算相关。

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应收款项期末余额的账龄

关联方及备用金组合 集团内往来单位款及单位内部往来款

军方组合 应收军方货款

不同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按组合方式实施减值测试时， 坏账准备金额系根据应收款项组合结构及类似

信用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特征 （债务人根据合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

力）按历史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与预计应收款项组合中已经存在的损失评估

确定。

项目 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按应收款项期末余额的账龄的百分比计提

关联方及备用金组合

单项测试未发现减值的关联单位的应收款项和正常周转的备用

金，一般不计提坏账准备

军方组合

应收军方货款，单项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不再计提坏账准

备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下同） 5% 5%

1年至2年 10% 10%

2年至3年 30% 30%

3年至4年 50% 50%

4年至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组合中，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组合名称 方法说明

关联方及备用金组合

单项测试未发现减值的关联单位的应收款项和正常周转的备用

金，一般不计提坏账准备

军方组合

应收军方货款，单项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不再计提坏账准

备

③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公司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具备以下特征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

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

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公司对中国航

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中航工业集团公司内关联方的应收款

项及公司正常周转备用金一般不计提坏账准备， 但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关联方已

撤销、破产、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等，并且不准备对应收款项进行债务重组

或其它方式收回的，单独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其中预计全部无法收

回的应收关联方的款项也可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计提情况

1）应收账款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单 项

计提

843.35 843.35 - 844.26 844.26 -

组 合

计提

156,935.17 1,175.48 155,759.69 103,608.30 1,207.93 102,400.37

合计 157,778.52 2,018.83 155,759.69 104,452.57 2,052.19 102,400.37

计 提

比例

1.28% 1.96%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单 项

计提

941.05 941.05 - 1,666.60 1,666.60 -

组 合

计提

78,344.83 2,099.68 76,245.15 106,034.67 2,207.73 103,826.94

合计 79,285.88 3,040.73 76,245.15 107,701.27 3,874.33 103,826.94

计 提

比例

3.84% 3.60%

注：2019年起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对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以预期损失率计提坏账，同时对2019年期初数调整。 为保持分析可比性，上表2018

年末数据采用2019年期初调整数。

2020年较2019年按照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比例降低，主要由于当年非航民品

及其他组合长账龄款项大部分收回，坏账准备计提减少。

2）应收票据

报告期内， 公司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开票方主要为信用等级高的大型商业银行

和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能兑付的风险较低，未计提坏账；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均

按照组合计提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余额 153,079.05 159,194.48 108,275.48 112603.25

坏账准备 377.47 361.77 168.35 82.09

账面价值 152,701.58 158,832.71 108,107.13 112,521.16

计提比例 0.25% 0.23% 0.16% 0.07%

6、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1）应收款项占资产比例

报告期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款项占资产比例如下：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可比公司中值 21.29% 17.40% 19.37% 20.52%

可比公司均值 20.63% 19.62% 21.27% 22.44%

可比公司最大值 50.83% 51.18% 47.07% 52.75%

可比公司75分位值 26.43% 25.64% 26.98% 29.89%

可比公司25分位值 12.40% 11.47% 11.28% 10.35%

可比公司最小值 2.86% 1.24% 1.65% 3.37%

航发控制 34.69% 30.63% 23.97% 30.26%

注：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和应收票据账面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款项占总资产的比例略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与

可比公司75分位水平较为接近，在合理区间内。

（2）应收款项周转率

报告期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款项周转率如下：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可比公司中值 0.49 2.59 2.86 2.70

可比公司均值 0.94 5.08 4.57 4.47

可比公司最大值 5.78 54.51 28.45 44.65

可比公司75分位值 1.13 4.41 4.93 4.53

可比公司25分位值 0.28 1.45 1.68 1.69

可比公司最小值 0.04 0.58 0.65 0.88

航发控制 0.71 3.92 3.43 2.88

注1：应收款项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期末应收账款）×2。

注2： 统计数据剔除应收账款周转率在10以上的极值， 极值公司包括中国船

舶、中路股份、内蒙一机、春风动力和新日股份。

注3：2021年一季度数据计算未经年化。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周转率与可比公司均值水平较为接近，在合理区间内。

（3）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情况

报告期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可比公司中值 6.67% 5.90% 6.47%

可比公司均值 10.54% 9.93% 8.94%

可比公司最大值 77.03% 72.28% 39.82%

可比公司75分位值 10.54% 11.07% 9.58%

可比公司25分位值 3.82% 4.04% 4.75%

可比公司最小值 0.01% 0.01% 0.33%

航发控制 1.96% 3.84% 3.60%

注：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坏账准备/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报告期内，公司坏账计提比例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均值水平，主要由于公司应

收账款账龄主要为1年以内且期后回款情况较好，实际发生坏账金额较低。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账款按照其适用的

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计提减值准。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时，根据应收款项账龄，按

照客户信用情况划分不同组合，并基于账龄矩阵法之迁徙率计算历史损失率，考虑

前瞻性后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

公司各子公司分别根据自身客户信用特点测算预期信用损失并相应计提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历史迁徙率和损失率计算过程如下：

1）贵州红林

贵州红林军品及科研应收账款客户均为信用良好的军方单位或大型央企军工

集团下属企业，历史上回款情况良好，预期信用损失率较低。 该类应收账款历史迁

徙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结构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1年以内 30,851.26 55,552.55 45,919.34 76,478.28

1至2年 32.45 19.88 206.93 1,354.22

2至3年 0.84 - 8.19 1.35

历史迁徙率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平均迁徙率

1年以内 0.06% 0.37% 2.97% 1.14%

1至2年 - 41.20% 0.65% 20.93%

由于2-3年应收账款的历史迁徙率较低，按照30%估算，则1年以内预期信用

损失率约为0.07%、1-2年历史信用损失率约为6.28%。

2）北京航科

北京航科军品及科研应收账款客户均为信用良好的军方单位或大型央企军工

集团下属企业，历史上回款情况良好，预期信用损失率较低。 该类应收账款历史迁

徙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结构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1年以内 13,941.04 31,490.19 26,076.71 42,843.77

1至2年 1,981.64 4,026.71 4,534.81 194.44

2至3年 - 86.02 31.18 25.20

3至4年 246.85 - 43.01 -

4至5年 38.84 0.18 - -

5年以上 4.13 42.96 36.48 15.34

其中：上年末为5年以

上账龄， 本年继续迁

徙部分

4.12 4.12 36.48 15.34

历史迁徙率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平均迁徙率

1年以内 28.88% 14.40% 0.75% 14.68%

1至2年 4.34% 0.77% 0.56% 1.89%

2至3年 - 50.00% 0.00% 25.00%

3至4年 0.07% - - 0.07%

4至5年 100.00% 0.00% 0.00% 50.00%

5年以上 99.64% 84.92% 42.04% 75.53%

3至4年、4-5年及5年以上应收账款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时分别按照迁徙率

为50%、80%和100%计算，则1年以内预期信用损失率约为0.03%，1-2年预期信用

损失率约为0.24%。

3）西控科技

西控科技军品及科研应收账款客户均为信用良好的军方单位或大型央企军工

集团下属企业，历史上回款情况良好，预期信用损失率较低。 该类应收账款历史迁

徙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结构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1年以内 61,252.45 84,054.80 75,529.70 111,802.14

1至2年 6,754.97 3,331.56 1,212.23 1,398.29

2至3年 8,040.43 5,016.38 372.39 42.19

3至4年 26.53 7,164.95 13.89 334.77

4至5年 6.06 - 108.27 13.88

5年以上 0.00 0.04 0.04 2.88

其中：上年末为5年以

上账龄， 本年继续迁

徙部分

- - 0.04 0.04

历史迁徙率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平均迁徙率

1年以内 5.44% 1.44% 1.85% 2.91%

1至2年 74.26% 11.18% 3.48% 29.64%

2至3年 89.11% 0.28% 89.90% 59.76%

3至4年 0.00% 1.51% 99.91% 33.81%

4至5年 0.74% - 2.62% 1.68%

5年以上 - 100.00% 100.00% 100.00%

4-5年及5年以上应收账款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时迁徙率为分别按照50%

和100%计算， 则1年以内预期信用损失率约为0.09%，1-2年预期信用损失率约为

2.99%。

4）长春控制

长春控制军品及科研应收账款客户均为信用良好的军方单位或大型央企军工

集团下属企业，历史上回款情况良好，预期信用损失率较低。 该类应收账款历史迁

徙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结构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1年以内 7,395.70 9,759.47 13,083.40 15,772.51

1至2年 1,581.88 1,555.72 2,368.83 2,331.37

2至3年 266.68 388.70 754.85 1,440.95

3至4年 174.54 81.62 157.23 190.03

4至5年 30.53 68.81 71.01 72.86

5年以上 23.17 15.68 71.49 84.19

其中：上年末为5年以

上账龄， 本年继续迁

徙部分

10.03 0.03 15.68 71.30

历史迁徙率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平均迁徙率

1年以内 21.04% 24.27% 17.82% 21.04%

1至2年 24.57% 48.52% 60.83% 44.64%

2至3年 30.61% 40.45% 25.17% 32.08%

3至4年 39.42% 87.00% 46.34% 57.59%

4至5年 51.27% 81.11% 18.16% 50.18%

5年以上 0.13% 100.00% 100.00% 66.71%

4-5年及5年以上应收账款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时迁徙率为分别按照80%

和100%计算， 则1年以内预期信用损失率约为1.39%，1-2年预期信用损失率约为

6.60%。

综上，公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进行了减值计提，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计算

结果，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充分。

综上， 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比营业收入及总资产的比例与同行业上市

公司75分位水平较为接近，在合理区间内。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处于行业较低水平，

主要由于公司应收款项账龄主要为1年以内，且期后回款情况较好。 周转率高于同

行业可比中值。 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水平具有合理性且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二、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结合存货周转率、存货产品类别、库龄分

布及占比、期后销售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定量补充说明并披露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的充分性

（一）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

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方法如下：

公司于每年年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对于正常生产经营的产成品、库存商品

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 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 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为生产而持有的材

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按照成本计量；材

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 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

础计算。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对于清查过程中毁损、变质、滞销等其他异常存货，公

司依据存货的性质及废旧物资处理情况估计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并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二）存货周转率、存货产品类别、库龄分布及占比、期后销售情况

1、存货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原材料 18,391.45 19.03% 23,064.23 23.23%

在产品 46,429.56 48.04% 43,496.50 43.80%

库存商品 22,669.19 23.46% 23,036.68 23.20%

发出商品 8,023.85 8.30% 8,823.43 8.89%

委托加工物资 1,096.98 1.13% 881.24 0.88%

低值易耗品 36.50 0.04% 4.15 0.01%

合计 96,647.53 100.00% 99,306.23 100.00%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原材料 20,454.04 20.60% 21,023.94 21.17%

在产品 37,376.18 37.64% 39,048.56 39.32%

库存商品 19,260.28 19.39% 22,142.62 22.30%

发出商品 7,373.11 7.42% 10,801.80 10.88%

委托加工物资 722.42 0.73% 369.10 0.37%

低值易耗品 13.08 0.01% 37.60 0.04%

合计 85,199.13 85.79% 93,423.62 94.08%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构成较为稳定，主要为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

2、存货周转率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期间 存货周转率

2021年1-3月 2.44

2020年 2.69

2019年 2.57

2018年 2.30

注1：存货周转率=当期营业成本/（期初存货+期末存货）x2；

注2：2021年1-3月营业成本按照年化成本计算。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整体呈优化趋势。

3、库龄分布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库龄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年以内 90,768.42 83.45% 95,883.52 85.71%

1至2年 7,516.85 6.91% 5,802.95 5.19%

2至3年 3,670.87 3.38% 3,312.28 2.96%

3年以上 6,807.61 6.26% 6,865.58 6.14%

合计 108,763.74 100.00% 111,864.32 100.00%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年以内 67,691.30 71.47% 82,106.18 82.06%

1至2年 6,556.50 6.92% 5,240.48 5.24%

2至3年 9,206.54 9.72% 5,147.38 5.14%

3年以上 11,263.56 11.89% 7,558.50 7.55%

合计 94,717.90 100.00% 100,052.53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库龄主要为一年以内，库龄分布情况在报告期内整体呈优

化趋势。

4、期后销售情况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最近三年末存货期后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点 存货余额 期后销售金额 存货期后销售比例

2020.12.31 111,864.32 52,278.58 46.73%

2019.12.31 94,717.90 82,873.57 87.50%

2018.12.31 100,052.53 91,136.72 91.09%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模式。对于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及衍生产品

存在一定提前生产备货情况。最近三年末公司存货期后销售情况较好，整体不存在

滞销情况。

5、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4,636.75 6,245.28 18,391.46 29,314.07 6,249.84 23,064.23

在产品 47,915.75 1,486.18 46,429.57 44,982.68 1,486.18 43,496.50

库存商品 26,613.55 3,944.37 22,669.18 27,470.34 4,433.66 23,036.68

发出商品 8,345.18 321.34 8,023.84 9,092.82 269.39 8,823.43

委托加工物

资

1,212.34 115.36 1,096.98 996.60 115.36 881.24

低值易耗品 40.17 3.67 36.50 7.82 3.67 4.15

合计 108,763.74 12,116.20 96,647.54 111,864.32 12,558.09 99,306.23

计提比例 11.14% 11.23%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4,790.23 4,336.19 20,454.04 24,882.63 3,858.70 21,023.94

在产品 39,928.30 2,552.11 37,376.18 39,714.23 665.67 39,048.56

库存商品 21,803.88 2,543.60 19,260.28 24,130.35 1,987.73 22,142.62

发出商品 7,456.31 83.20 7,373.11 10,914.94 113.14 10,801.80

委托加工物

资

722.42 - 722.42 369.10 - 369.10

低值易耗品 16.75 3.67 13.08 41.27 3.67 37.60

合计 94,717.90 9,518.77 85,199.13 100,052.53 6,628.91 93,423.62

计提比例 10.05% 6.63%

公司按照可变现净值与成本差额计提跌价准备， 对盘点清查过程中毁损、变

质、 滞销等其他异常存货依据存货的性质及废旧物资处理情况估计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充分，计提方法合理。（三）同行

业可比公司情况

（1）存货占总资产比例

报告期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占总资产比例如下：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可比公司中值 13.42% 12.92% 13.78% 14.83%

可比公司均值 16.19% 14.88% 14.84% 15.83%

可比公司最大值 62.83% 58.20% 62.06% 55.59%

可比公司75分位值 19.98% 18.98% 17.33% 18.58%

可比公司25分位值 8.81% 8.29% 8.00% 8.71%

航发控制 10.69% 11.25% 10.79% 12.87%

注：统计的可比公司范围为截至2021年1月31日证监会行业标准“C37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之中剔除ST及B股后全部58家A股上市公

司（下同）；

公司的存货占总资产比例略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值及均值水平。

（2）存货周转率

报告期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可比公司中值 0.40 2.14 2.26 2.26

可比公司均值 0.67 3.54 3.48 3.20

可比公司最大值 4.77 29.56 17.00 16.16

可比公司75分位值 0.74 3.14 3.81 3.44

可比公司25分位值 0.24 1.41 1.40 1.47

航发控制 0.61 2.69 2.57 2.30

注1：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存货+期末存货）×2；

注2：2021年一季度数据计算未经年化；

注3：数据统计时剔除存货周转率在10以上的极值，极值公司包括宗申动力、

上海凤凰、中路股份、隆鑫通用、新日股份和中国通号。

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占总资产比例接近同行业可比公司均值水平，处于合理

区间。

（3）存货跌价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可比公司中值 2.23% 1.79% 2.44%

可比公司均值 4.65% 4.29% 3.38%

可比公司最大值 37.33% 37.65% 17.06%

可比公司75分位值 5.93% 5.84% 5.79%

可比公司25分位值 0.55% 0.45% 0.48%

航发控制 11.23% 10.05% 6.63%

注：存货跌价计提比例=存货跌价/存货余额。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均值水平。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库龄分布、期后销售及周转情况整体较好，公司存货

情况与公司经营模式相匹配，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

平，存货跌价计提充分。

三、披露最近一期末长期应付款金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长期应付款明细类

别、金额、形成原因及商业背景，是否存在到期未付款的情形，是否存在法律纠纷，

是否已及时充分解释相关风险因素

（一）公司最近一期长期应付款明细类别、金额

公司长期应付款中包括国家拨付用于技改和能力建设的国拨资金及垫付的科

研经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国拨技改 64,424.00 63,024.00 47,713.91 26,384.77

科研项目 -27,720.08 -18,952.48 -41,810.11 -63,387.29

合计 36,703.92 44,071.52 5,903.80 -37,002.52

公司科研项目应付款为负值，主要由于承接国家、军方科研任务并根据项目进

度投入垫付的科研经费金额大于已取得的拨款金额所致。

（二）公司长期应付款形成原因及商业背景

公司长期应付款包括国家拨付用于技改和能力建设的国拨资金及垫付的科研

经费。

“长期应付款—国拨技改”为用于技改和能力建设的国拨技改资金，由国家国

防科工局等主管单位拨付资金用于企业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改造。 公司收到国拨建

设项目资金拨款时，计入专项应付款核算，建设项目完工经国防科工局等主管单位

验收后，由专项应付款转入资本公积。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国拨技改”为国拨

建设项目尚未完工或尚未经国防科工局等主管单位验收的款项。

“长期应付款—科研项目”主要核算的是垫付的科研经费。由于航空发动机研

制周期长、投资大，在科研项目研制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科研拨款与研制工

作进度不匹配的情况。在科研型号在立项和审批过程中，由于科研经费的立项和审

批拨付周期较长，经费拨付相对滞后，提前开展的研制工作将产生科研经费暂时性

垫支。 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阶段经费拨付影响因素较多，可能出现滞后于项目

研制及投入进度的情况；同时，可能出现在原立项规划任务基础上增加任务量、设

计制造不断迭代等情况，该等情况下的经费调整审批流程可能较长，亦会滞后于项

目研制投入进度。 故形成科研经费垫支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亦存在类似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上市公司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中航机电 -127,938.17 -71,551.41 -68,095.35

中航电子 -26,754.74 -20,905.05 -19,072.71

中航沈飞 -5,537.62 -31,018.42 -19,522.69

航发动力 -289,644.47 -198,333.27 -680,740.79

江航装备 -6,083.34 -5,116.70 -4,793.86

（三）是否存在到期未付款的情形，是否存在法律纠纷，是否已及时充分解释

相关风险因素

1、长期应付款—国拨技改

公司长期应付款为国拨技改拨款及科研项目垫支资金。 国拨技改为国防科工

局国防科工局等主管单位拨付用于企业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改造资金已拨付尚未验

收的款项，基本不涉及到期付款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长期应付款—国拨技改”周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期初余额 63,024.00 47,713.91 26,384.77 18,275.00

当期收到拨款 1,400.00 19,214.09 23,497.14 8,369.77

当期转入资本公积 - 3,904.00 2,168.00 260.00

期末余额 64,424.00 63,024.00 47,713.91 26,384.77

2、长期应付款—科研项目

科研项目主要核算为公司垫付的科研经费， 科研经费主管部门根据公司科研

项目推进情况，按照研制进度节点对科研项目进行评审和验收，并根据评审和验收

结果履行相关程序后对公司拨付科研经费；由于整体研制项目研制周期长，参与研

制的单位庞大，影响因素较多，造成经费拨付相对滞后，进而形成科研项目垫支情

况。

公司承担的国拨研制项目均为提升国防装备建设的目的， 项目立项前经过有

关部门及专家充分论证分析，国拨资金最终来源于财政支出。公司于实际收到科研

拨款时计入专项应付款，按照研制节点交付科研任务时，冲减专项应付款。 公司定

期或不定期对全部科研项目支出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检查。报告期内，公司存在经判

断预计无法完全收回的科研垫支经费情况。针对该等情况，公司于每年末将预计无

法收回的科研经费垫支金额由专项应付款转入当期成本费用。

中国航发建立严格的经费管控体系，形成科研项目研制经费管理与核算制度，

严格经费考核，通过预算考核严控当年科研支出，不允许出现超预算情况发生，对

于超支项目当年需要通过损益进行消化处理。公司根据中国航发的相关规定，制定

了公司科研经费相关制度，严格落实经费管控，实行分级管理，全力保证经费支出

在预算范围之内。

鉴于公司承担的国拨研制项目均为提升国防装备建设的目的， 项目立项前经

过有关部门及专家充分论证分析，国拨资金最终来源于财政支出，虽然存在一定金

额的垫付及收支错期，但整体可收回性较高。公司承担该等研制任务有利于保持技

术领先地位及培养长期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长期应付款—科研项目”周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期初余额 -18,952.48 -41,810.11 -63,387.30 -45,478.52

当期新增投入 13,547.95 48,000.00 44,000.93 43,126.04

当期收到拨款 296.86 52,747.65 40,179.62 4,713.78

当期转入研发费用 4,319.56 6,711.17 6,133.56 5,582.21

当期转入营业成本 163.93 11,398.81 19,264.94 14,921.27

期末余额 -27,720.08 -18,952.48 -41,810.11 -63,387.30

当期转入营业成本金额为公司就该等科研任务与客户签署了委托科研研制服

务合同，交付科研任务后确认科研收入，将对应科研成本转入营业成本核算。

综上，公司长期应付款不存在到期未付款的情形，不存在法律纠纷。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执行了如下主要的核查程序：

1、针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统称：应收货款）余额水平的合理性及坏账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会计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结合报告期年度审计，了解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业务模式、客户分部、货

款结算周期或客户信用周期， 检查销售合同有关信用政策的条款是否与公司实际

执行的一致，确定报告期内信用政策是否存在重大变动。

（2）分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复核坏账

准备计提的合理性、相关会计政策是否一贯地运用；并且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

收货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和计提比例进行比较分析；

（3）检查主要客户的回款情况及逾期情况，主要客户的期后回款情况，关注大

额应收账款是否按期收回。

（4）分析公司应收货款与营业收入的配比性，比较报告期是否存在异常变动；

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比较与同行业是否存在异常。

（5）对计提的坏账准备进行复核，确定按照公司的会计政策计提减值准备。

2、针对存货水平的合理性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会计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

程序：

（1）结合报告期年度审计，了解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主要依据及存货

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

（2）对存货期末余额的变动进行分析，判断存货期末余额的变动是否与公司

业务变动的趋势相符；

（3）取得了公司各期末库存清单，对存货实施监盘，观察存货是否存在产期挤

压、滞销情况，是否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

（4）结合公司存货减值计算表，复核存货减值计算过程是否复核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减值计算是否准确。

（5）查阅了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存货跌价

准备的计提政策， 分析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和计

提比例的合理性、充分性。

3、针对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其他风险。会计师主要履行了

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期末长期应付款明细表，了解长期应付款形成原因、未结算的原因，

核实形成的原始依据、未及时计算是否合理；

（2）针对长期应付款检查相关科研的国家批准的立项文件、了解项目的进度、

测试相关成本的分摊是否合理。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及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的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余额，主要受发行人经营的业务及业务模式、

客户分部、结算模式影响，具有商业合理性，发行人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账龄结构、坏账计提比例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相关减值计提

充分；

2、发行人的存货价准备计提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存货周转率、库龄分

布及占比、期后销售情况符合公司的业务模式，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未见异常；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3、长期应付款形成原因合理、余额正常，符合公司的经营模式及行业特点，不

存在存在法律纠纷等事项。

问题9

根据申请文件，最近一期末申请人货币资金金额为16.47亿元。申请人：（1）说

明货币资金使用是否受到限制，与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资金归集、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等情形，资产结构是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具有可比性；（2）结合货币资金、资产

负债情况、以及自有经营资金需求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必要性及合

理性。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说明货币资金使用是否受到限制，与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资金归集、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形，资产结构是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具有可比性

（一）货币资金使用是否受到限制

1、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截至2021年3月31日，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为156,800.57万元，其中作为银行

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放于相关银行的受限制货币资金60.75万元；除此外不存在资金

受限情形。

2、公司在航发财司的资金使用未受限

报告期内，公司在航发财司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航发财司 129,718.70 161,930.21 170,987.99 -

航发财司成立于2018年12月10日， 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职

能为向中国航发系统内企业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各种金融服务。

公司在与航发财司于2019年、2020年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中均约定：

（1）“乙方吸收甲方及其子公司存款的利率， 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

类存款规定的同期基准利率， 除符合前述外， 乙方吸收甲方及其子公司存款的利

率，也应不低于同期乙方吸收任何第三方同种类存款所确定的利率。 ”

（2）“甲方及其子公司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

存入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存款形式可以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

存款等。 ”

（3）“乙方在为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存款和结算业务时， 有义务保证甲方及

其子公司在乙方资金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如乙方因各种原因不能支付甲方及/或其

子公司的存款，甲方有权从乙方已经提供给甲方及/或其子公司的贷款中抵扣同等

的数额，且甲方有权利单方终止本协议；如因乙方过错发生资金损失，乙方应全额

赔偿甲方的损失，且甲方有权利单方终止本协议，若乙方无法全额偿还甲方的损失

金额，则差额部分用乙方发放给甲方及/或其子公司的贷款抵补。

乙方承诺一旦发生协议规定及其他可能危及甲方存款安全的情形或其他可能

对甲方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将及时向甲方履行告知义务，且甲方有权利

单方终止本协议。 ”

综上，公司可根据自身需求办理存取业务，资金使用不存在受航发财司限制的

情况。

（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资金归集、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形

为保障国有企业资金使用安全、管控债务风险，同时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利用

效率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先后发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资金管理有关事

项的补充通知》（国资厅发评价 [2012]45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增收节支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评价[2015]40

号）、《中央企业深化改革瘦身健体工作方案》等规定，提出国有企业需加大资金

集中管理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保证资金安全等有关要求。为贯彻落实前述规

定并加强资金管理，公司在航发财司开立自有资金结算账户，并将部分资金存入该

账户。

该等情况为正常的企业存款行为。 航发财司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公司账户

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控制或限制使用的情形。根据公司与

航发财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及公司出具的《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与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合作的专项说明》， 公司与航发财司之

间的业务合作为非排他性合作，双方遵循“依法依规、平等自愿、风险可控、互利互

惠”的原则，公司有权自主选择、决定金融服务业务的开展。 公司与航发财司发生

的存款业务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 的原则，交易价格及利率按照“公允、公

平、自愿”的原则协商确定。 公司根据自身的业务需要，自主选择提供金融服务的

金融机构； 根据与财务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和额度自主决定存贷款

金额及时间， 不存在公司闲置资金自动划入公司在航发财司开立账户的情况及安

排。

中审众环对2018年、2019年、2020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

金情况出具了专项说明。 根据专项说明，2018年、2019年、2020年上市公司均不存

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综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资金归集、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资产结构是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可比性

1、货币资金占资产总额比例情况

报告期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货币资金占比总资产情况如下：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可比公司中值 17.38% 21.51% 17.15% 15.72%

可比公司均值 20.21% 24.46% 19.89% 17.88%

可比公司最大值 50.14% 74.58% 57.28% 55.53%

可比公司75分位值 25.96% 33.49% 27.27% 25.04%

可比公司25分位值 10.07% 13.72% 11.54% 10.32%

可比公司最小值 3.01% 4.28% 2.17% 2.71%

航发控制 17.35% 20.52% 23.95% 15.68%

注：统计的可比公司范围为截至2021年1月31日证监会行业标准“C37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之中剔除ST及B股后全部58家A股上市公

司（下同）；

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占总资产的比例略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均值水平。

2、资产负债率情况

报告期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可比公司中值 41.35 42.12 43.33 43.90

可比公司均值 41.04 41.14 41.42 41.75

可比公司最大值 74.72 73.82 70.27 80.71

可比公司75分位值 58.65 57.68 55.36 57.54

可比公司25分位值 24.43 26.12 27.58 22.69

可比公司最小值 7.10 6.96 6.69 5.95

航发控制 27.60 27.39 24.67 21.92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接近同行业上市公司25分位水平，主要由于公司应

收账款回款周期一般在1年以内，外部借款金额整体较低。

二、结合货币资金、资产负债情况、以及自有经营资金需求情况，说明本次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一）公司的货币资金、资产负债情况、以及自有经营资金需求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现金流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1 年

1-3月

2020.12.31

/2020年

2019.12.31

/2019年

2018.12.31

/2018年

货币资金 156,800.57 181,148.32 189,076.32 113,794.03

营运资金 404,862.13 397,027.62 319,755.51 288,162.50

总资产 903,944.09 882,760.66 789,539.25 725,524.89

总负债 249,515.11 241,831.59 194,786.88 159,093.52

流动负债 170,603.58 159,459.83 151,919.40 144,566.72

资产负债率 27.60% 27.39% 24.67% 21.93%

营业收入 91,995.68 349,871.70 309,249.15 274,640.77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

-23,224.82 40,531.08 116,439.72 -34,600.95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

-6,747.16 -42,135.59 -55,831.24 -25,385.98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对营运资金需求快速增长。 公司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明显波动，受军品业务付款周期影响，报告期内每年前三季度，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低甚至为负。为满足技术及产能需要，投资活动现金

流出金额较高。 随业务规模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规模快速提升，2019年、

2020年增长率分别为8.82%、11.81%。 在总资产规模提升的情况下，公司资产负债

率逐年攀升，负债规模增长较快，存在股权融资需求，保持经营及财务稳健性。

（二）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1、建设类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本次募集资金将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科研生产平台能力建设项目、中

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

目、中国航发红林航空动力控制产品产能提升项目、中国航发长春控制科技有限公

司四个专业核心产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衍生新产业生产能

力建设项目这些建设类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的投入能够促进新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投产、弥补现有产能不足，进而有助于提高公司业务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综合竞

争力和市场地位， 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具体详见本回复报告第十一题回

复。

2、补充流动资金必要性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呈持续增长态势。 2018年-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分

别为27.46亿元、30.92亿和34.99亿，同比增长分别为7.56%、12.60%和13.14%。 随

着业务快速增长，公司在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均需要投入相应的流动资金以提

高建设能力。

根据“十四五规划” ，以技术升级和创新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推动航空装备

升级换代构成了未来的行业趋势，预计未来国家对航空、导弹、兵器、战车等控制系

统的产品需求预计也将有较大增长。 目前，公司的成熟产品批量生产、航空装备升

级换代带来的需求增加，未来公司的主要业务产品收入规模将延续2020年的增长

态势；且公司大多数新研产品已进入关键阶段，关键技术攻关加速推进，小批量试

制产品的交付量也在增加。 此外，公司部分航发控制技术衍生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订单增加较快，除利用募集资金进行条件能力建设外，产品生产制造能力建设自有

资金投入需求也在增加。随着未来业务量增加，公司需要大量投入资金。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存在波动，且由于回款一般主要在下半年，前三季度经

营活动现金流紧张甚至为大额负数，存在一定流动性风险，仅仅通过借款无法满足

大量投入资金的需求且会增加财务风险。因此，公司亟需通过股权融资解决发展所

需资金。

公司未来三年营运资金缺口将达到12.70亿元，具体测算过程详见本反馈问题

回复第十一题第一问的回复。公司拟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中的80,000.00万元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增强公司资金实力，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以支持公司业务

发展。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规模综合考虑了公司现有的资金情况、实际运

营资金缺口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整体规模适当。

3、未来五年资金需求情况

未来五年，公司主要资金需求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金额

本次募投建设类项目投入 26.65

本次募投收购资产支出 2.37

生产能力补充扩建 27.00

科研项目投入 7.30

必备货币保有量 8.27

营运资金补充 24.20

合计 95.79

注1：科研项目投入以2020年研发投入乘以5倍估算；

注2：生产能力补充扩建以2021年生产能力投入预算乘以5倍估算；

注3：必备货币保有量按照2017-2020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月平均值乘以

4倍估算。

综上，在国家大力发展军工航空发动机产业的背景下，公司亟需通过股权融资

用于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工艺水平，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和品牌影

响力，以满足国家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对公司产品的需求。 同时控制财务风险，保

持经营稳健性及抗风险能力。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金融服务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2、访谈发行人财务部门管理人员了解资金使用是否存在受限情形、资金归集

情况；

3、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货币资金占比情况并对比分析；

4、调查发行人历史期货币资金保有量、资产负债率情况，核查未来补充营运资

金情况、工程建设投入情况等；

5、结合前述情况分析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1、报告期内，除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外，发行人不存在货币资金使用受限情

况。

2、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资金归集、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3、 发行人货币资金占总资产的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均值水平基本接近，资

产负债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均值水平，主要由于借款金额整体较低。

4、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问题10

根据申请文件，申请人与原实际控制人航空工业集团下属中航财司、中国航发

下属财务公司航发财司之间存在存款和贷款业务。请申请人：（1）说明并披露与财

务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否履行了日常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申请人存款及资金使用

是否存在受限情形，信息披露是否合法合规；（2）结合在财务公司与在外部商业银

行的存贷款利率差异情况的比较， 说明报告期内与财务公司发生相关存款业务或

贷款业务的合理性，是否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3）说明报告期内财务公

司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存贷款的主要指标情况，是否存在异常情况或其他重

大风险事项，可否保证申请人的存款安全，可否覆盖申请人的贷款需求；（4）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通过财务公司变相非经营性占用申请人资金的情形。请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说明并披露与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否履行了日常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下转A42版）

（上接A40版）


